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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中短存续期人身保险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6-03-18      分享到：               【字体：大 中 小 】

　　保监发〔2016〕22号

各人身保险公司：

　　为防范风险，促进中短存续期人身保险产品（以下简称中短存续期产品）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中短存续期产品是指前4个保单年度中任一保单年度末保单现金价值（账户价值）与累计生存保险金

之和超过累计所缴保费，且预期该产品60%以上的保单存续时间不满5年的人身保险产品。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变额年金

保险产品除外。

　　二、保险公司总精算师应基于公司经验分析、产品设计目的、销售渠道特点、退保扣费、服务质量等因素综合审慎

评估中短存续期产品的预期存续时间，并向董事会或管理层提交相关报告，董事会或管理层需对报告进行审议。

　　预期存续时间的评估与产品实际经营情况有明显偏差的，中国保监会将依法追究保险公司和总精算师的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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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险公司销售中短存续期产品的，应保持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且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保

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00%或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50%时，应立即停止销售中短存续期产品。

　　四、保险公司将中短存续期产品报送中国保监会审批或备案前，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形成书面决议，书面决议中

应列明年度中短存续期产品计划销售额度和预计费差损额度。保险公司应在中短存续期产品报送中国保监会审批或备案

时一并提交由董事长及总精算师签字确认的上述书面决议。

　　五、分红型、万能型产品形态的中短存续期产品，如有区别于其他产品的投资策略、分红策略或结算利率策略，保

险公司应设立相应的分红子账户或万能子账户，单独核算，保证核算清晰、公平。

　　万能型保险的各项费用收取水平应在保险条款中予以明确。

　　六、保险公司董事长和总精算师应切实加强对中短存续期产品的资本管控和业务规划等工作，应根据公司资本实力

等因素合理确定中短存续期产品的保费规模。保险公司中短存续期产品的年度保费收入应控制在本条所要求的限额以

内。

　　（一）自2016年1月1日起，保险公司中短存续期产品年度保费收入应控制在公司最近季度末投入资本和净资产较大

者的2倍以内。

　　（二）对2015年度中短存续期产品保费收入高于当年投入资本和净资产较大者2倍的保险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起给

予公司5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保险公司的中短存续期产品年度保费收入应当控制在基准额以内。

　　基准额=最近季度末投入资本和净资产较大者×2+（1-0.2t）×（2015年度中短存续期产品保费收入-2015年末投入资

本和净资产较大者×2），t=年度-2015，年度范围为2016年至2020年。

　　（三）保险公司所销售的预期60%以上的保单存续时间在1年以上（含1年）3年以下（不含3年）的中短存续期产品的

年度保费收入，2016年应控制在总体限额的90%以内，2017年应控制在总体限额的70%以内，2018年及以后应控制在总体

限额的5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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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中，投入资本指的是保险公司所有者投入的货币资金，等于实收资本（或股本）和资本（或股本）溢价所形成

的资本公积之和；净资产指的是根据会计准则计算出的公司净资产。保费收入采用业务口径确认，即保险公司签发保险

合同、收取保险费的，均确认为保费收入。

　　七、本通知实施之日时，保险公司中短存续期产品保费收入已超过第六条限额的，保险公司应立即停止销售中短存

续期产品，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同时在3个月内通过增资等方式，确保中短存续期产品保费规模重新满足第六条限额要

求。保险公司不能在限期内采取有效措施的，中国保监会将对其采取停止开展新业务等监管措施。

　　本通知实施之日后，保险公司中短存续期产品保费收入超出第六条限额时，保险公司应立即停止销售中短存续期产

品，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中国保监会将对其采取停止开展新业务等监管措施。保险公司未及时采取措施或上报的，中

国保监会将依法追究董事长、总精算师等相关人员的责任。

　　八、保险公司应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合理确定中短存续期产品负债久期，切实防范资产负债错配风险。

　　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保险公司不得开发和销售预期60%以上的保单存续时间不满1年（不含1年）的中短存续期产

品。

　　九、保险公司应加强对中短存续期产品的风险管理，切实防范利差损风险、现金流风险和偿付能力风险。

　　十、自2016年1季度起，保险公司应于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通过电子公文传输系统报送《中短存续期产品情况报告》

（报告以PDF格式、附表以Excel格式报送）。报告具体内容包括：

　　（一）中短存续期产品信息表（见附件）；

　　（二）中短存续期产品名录调整说明；

　　（三）中短存续期产品销售、核算合规性的说明。

　　保险公司应定期对已销售的产品进行回顾，检验是否符合中短存续期产品的定义，相应调整中短存续期产品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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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并专项说明。

　　十一、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高现金价值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4〕12号）废

止。

　　十二、本通知自2016年3月21日起实施。

　　　　　　　　　　　　　　　　　　　　　　　                   中国保监会

　　　　　　　　　　　　　　　　　　　　　　　                  2016年3月7

日       

　　

附件：保监发22号附件.xlsx

　　

 

网站声明 | 使用说明 | 阅读排行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WAP网站 | RSS订阅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 邮编：100033 电话：（010）66286688

版权所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京ICP备05047276号 最佳浏览分辨率1024×768

http://www.circ.gov.cn/OaImport/0/%E6%9C%BA%E5%85%B3%E5%85%AC%E6%96%87%E5%85%AC%E5%BC%80%E5%AF%BC%E5%87%BA%E6%96%87%E4%BB%B620160318110205/%E4%BF%9D%E7%9B%91%E5%8F%91%E3%80%942016%E3%80%9522%E5%8F%B7/%E9%99%84%E4%BB%B6/%E4%BF%9D%E7%9B%91%E5%8F%9122%E5%8F%B7%E9%99%84%E4%BB%B6.xlsx
http://www.circ.gov.cn/tabid/5244/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3155/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7307/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125/Default.aspx
mailto:help@circ.gov.cn
http://www.circ.gov.cn/circwap
http://www.circ.gov.cn/tabid/3876/Default.aspx
javascript:window.external.AddFavorite('http://www.circ.gov.cn', '%E4%B8%AD%E5%9B%BD%E4%BF%9D%E9%99%A9%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2E3A1F313F2811E053022819AC169B

